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0-24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东莞证

券

"

） 转发的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1342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东莞证券以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金，批复相关内容如下：

中国证监会核准东莞证券变更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

550,000,000

元变更为

1,500,000,000

元。

东莞证券应当自批复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注册资本变更，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东莞证券上述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完成后， 本公司对东莞证券的出资额由

220,000,000

元变更为

600,000,000

元，对东莞证券的持股比例仍为

40%

。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0-18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

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9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由董事局主席邹敦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

,

监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6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刘智勇先生、蔡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及相

关委员会成员职务，经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推荐刘志坚先生、杨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此议案事前已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任职条件，其提名程序合法合规。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志坚先生、 杨标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6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

事宜

公司定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宜详见同日刊登的

本公司

2010－20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O

一

0

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志坚先生简历

男，

47

岁，中共党员，管理工程研究生、硕士，历任汕头大学讲师、副教授，五邑大学副教授、党总

支书记兼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五邑大学副教授、党总支书记、管理学

院副院长，兼任江门尚日新能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

奖等荣誉。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标先生简历

男，

45

岁，中共党员，会计学硕士，曾任广西财经学院教师、讲师，现任五邑大学会计学副教授。曾

兼任江门市经济贸易局技术进步项目专家、江门市采购中心评估专家等职务。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0-19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刘志坚、杨标）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江门甘蔗化工厂（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

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

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

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

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

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

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

家，在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

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

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

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9

日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志坚），作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

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

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

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

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刘志坚（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

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志坚（签署）

日 期：

2010

年

10

月

9

日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杨标），作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现

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

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

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

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

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

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

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

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

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杨标（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

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

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杨标（签署）

日 期：

2010

年

10

月

9

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0-20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本公司综合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1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及其他应邀人员；

2

、截止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选举刘志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选举杨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涉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待深圳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审查无异议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以上需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

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记；

2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及法人持股凭证亲临本公司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需填好附后的《股东登记表》，通过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8

：

30－11

：

00

，下午

2

：

00－5

：

00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四楼总裁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法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法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代理人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会期预定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联系办法：

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62

号

联系单位：本公司企业管理部 邮政编码：

529030

联 系 人： 沈峰

联系电话：

0750-3277651

传真：

0750-3277666

3

、股东登记表及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O

一

O

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章）：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0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８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０９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８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共

１００

元“唐钢转债”转股，转股数为

１０

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累计已有

６９

，

０００

元“唐钢转债”转成公司

Ａ

股股票“河北钢铁”，累计转股数量

３

，

８６４

股，转债持有人累

计回售了

２

，

２００

元“唐钢转债”。 目前尚有

２

，

９９９

，

９２８

，

８００

元“唐钢转债”在市场上流通。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数量 比例

（

％

）

可转

债转

股

公积

金转

增

解除限售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３

，

１２１

，

３８４

，

６３３ ４５．３９ －１８

，

７１７ －１８

，

７１７ ３

，

１２１

，

３６５

，

９１６ ４５．３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１１９

，

５６３

，

７６５ ４５．３６ ３

，

１１９

，

５６３

，

７６５ ４５．３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８２０

，

８６８ ０．０３ －１８

，

７１７ －１８

，

７１７ １

，

８０２

，

１５１ ０．０３

其中

：

境内法人

持股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２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３

，

６０４ ０．００ －１８

，

７１７ －１８

，

７１７ ９４

，

８８７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

，

７５５

，

３９５

，

８６４ ５４．６１ １０ １８

，

７１７ １８

，

７２７ ３

，

７５５

，

４１４

，

５９１ ５４．６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５５

，

３９５

，

８６４ ５４．６１ １０ １８

，

７１７ １８

，

７２７ ３

，

７５５

，

４１４

，

５９１ ５４．６１

三

、

股份总额

６

，

８７６

，

７８０

，

４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０ ６

，

８７６

，

７８０

，

５０７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 � � � �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６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

变动幅度

（

％

）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６３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万元

５６４．９０

万元 增长

１０１５％～１１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８３４

元

～０．３１４８

元

０．０２５４

元 增长

１０１５％～１１３９％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地产项目在

７－９

月份满足确认收入条件，故地产业务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大幅上升，从而导致公司整体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

报告数据为准。 按照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公司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在达到销售收

入确认条件时才能确认收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导致公司年度内不同期间业绩产生波动，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

（

％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８００

万元至

－２００

万元

－６５０

万元至

－５０

万元

－１１０３．７５ ８９．２８ －

基本每

股收益

－０．０５７

元至

－０．０１４

元

－０．０４７

元至

－０．００４

元

－０．０８ ０．０１ －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煤炭价格上涨等市场因素影响，导致公司第三季度出现亏损。

四、 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５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股，占总股本

３２．１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５３９

股为基数， 发起人股东天津灯塔涂料有限公司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

２３

，

１７４

，

９７０

股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股份获得

３

股对价。在该对价支

付完成后，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同时，公司的募集法人股股东在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中既不参与执行对价安排，也不获得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

期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

占滨海能源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履行承诺中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５３９

股为基数

，

发起人股东

灯塔有限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流通股股东支付

２３

，

１７４

，

９７０

股对价

，

即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股份获得

３

股对价

。

履约完成

其他四位限售股东

：

侯士

祥

、

深圳市兆科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

沈阳铁道煤炭

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杨呈

经贸有限公司

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

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上市交

易

。

履约完成

注

１．

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津灯塔涂料有限公司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滨海能源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泰达控股）通过司法拍卖和司法裁定受让天津灯塔涂料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总计

９０

，

１１８

，

３６９

股，占总股本

４０．５７％

，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泰

达控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详情请参阅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

日、

６

月

５

日、

６

月

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泰达控股承诺：在完成股权收购后，对取得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继续履行天津灯塔

涂料有限公司所做的全部承诺。

注

２．

公司没有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２．１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６７

，

９０３

，

６１７ ６７

，

９０３

，

６１７ ９４．３１ ４５．２２ ３０．５７ ０

２

侯士祥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９ ０．０６ ０

３

深圳市兆科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２．２８ １．０９ ０．７３ ０

４

沈阳铁道煤

炭集团有限

公司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２．５３ １．２１ ０．８１ ０

５

上海杨呈经

贸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２ ０

合 计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９９．４０ ４７．６５ ３２．１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９

，

８１４

，

６１７ ３１．４３ －６９

，

７２３

，

６１７ ９１

，

０００ ０．０４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

，

０３８

，

２００ ０．９２ －１

，

７０３

，

０００ ３３５

，

２００ ０．１５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

高管股份

４

，

９７２ ０．００ ０ ４

，

９７２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７１

，

９９７

，

７８９ ３２．４１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４３１

，

１７２ ０．１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

，

１４９

，

７５０ ６７．５９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２２１

，

７１６

，

３６７ ９９．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５０

，

１４９

，

７５０ ６７．５９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２２１

，

７１６

，

３６７ ９９．８１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５３９ １００ ０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５３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９０

，

１１８

，

３６９ ４０．５７ ２２

，

２１４

，

７５２ １０ ６７

，

９０３

，

６１７ ３０．５７

详见附

注

２

侯士祥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０ 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无

３

深圳市兆科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０．７３ ０ ０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０．７３

无

４

沈阳铁道煤

炭集团有限

公司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０ ０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无

５

上海杨呈经

贸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２

无

合计

９３

，

７８１

，

３６９ ４２．１９ ２２

，

２１４

，

７５２ １０ ７１

，

５６６

，

６１７ ３２．１９

附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泰达控股）通过司法拍卖和司法裁定受让天津灯

塔涂料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总计

９０

，

１１８

，

３６９

股，占总股本

４０．５７％

，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 泰达控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详情请参阅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

日、

６

月

５

日、

６

月

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３ ６

，

２４２

，

８００ ２．８１

２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０６ ３１

，

８３３

，

６７６ １４．３３

３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１１

，

６５３

，

３７６ ５．２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代表人高梅女士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申

请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滨海能源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

诺。 滨海能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

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滨海能源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法律、法

规、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滨海能源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泰达控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出具了《关于出售解除限售股计划的承诺函》，具

体如下：

“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我公司暂无通过

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天津滨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计划。 ”

“如果我公司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

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我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

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以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

容。 ”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卖出公司股票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

０．９％

，减持平均价格

９．１８５

元

／

股。

上述减持股份的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第七条的规

定。

４．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遵守

＜

上市公司解除

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相关规定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本公司已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

本公司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未发生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本公司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不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４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净利润 约

２７８００．００

万元左右

１８３５４．２４

万元 增长

：

约

５１％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６７２１

元左右

０．４４３７

元 增长

：

约

５１％

左右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净利润 约

５９３８．００

万元左右

１５３１６．１３

万元 减少

：

约

６１％

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４３６

元左右

０．３７

元 减少

：

约

６１％

左右

说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６１％

，主要系受公司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取得的非经常性收益大幅减少所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部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获得税后投资净收益约

１１

，

６９７．３９

万元。

２

、由于受国家有关“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工程”等宏观政策的驱动，公司产品销售

规模增加，以及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增加，同时，公

司战略降本、渠道创新、管理能力、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促进了经营业绩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３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确保公司股东充分了解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信息，现公司董事会发布本次股

东大会提示性公告，详细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

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６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财务顾问及董事会邀请的有关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１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交易价格及发行数量

２．７

限售期及上市地点

２．８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０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１１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２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购成关联交易事项的确认

３

《

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６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及《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印

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公司董秘办

５

、通讯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东路

２０

号中信建投大厦五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

４２１００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联系人：吴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

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３０

；投票简称：张股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输入买入指令；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４３０

；

Ｃ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表示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６

所有议案统一表

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０

全部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２．１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元

２．３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２．０３

元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元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元

２．６

交易价格及发行数量

２．０６

元

２．７

限售期及上市地点

２．０７

元

２．８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０８

元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１０

元

２．１１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元

２．１２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购成关联交易事项的确认

２．１２

元

３

《

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４

《

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

案

》

４．００

元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５．００

元

６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６．００

元

注：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在股东对议案

２

进行投票表决

时，如果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２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

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２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２

投票

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

２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

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然后对各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Ｄ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Ｅ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通讯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东路

２０

号中信建投大厦五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

４２１０００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联系人：吴艳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张家界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１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交易价格及发行数量

２．７

限售期及上市地点

２．８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０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１１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２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购成关联交易事项的确认

３

《

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６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重

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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